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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商 务 厅
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江 苏 省 财 政 厅

苏商建〔2026〕67 号

省商务厅 省财政厅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
支持各地开展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商务局、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：

为进一步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要求，发挥汽车消费对全省

促消费的支撑作用，推动全省消费稳步增长，决定支持各地开展

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内容

自 3 月 21 日起，鼓励有条件的设区市对个人消费者在本地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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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买新乘用车的，按照购车价格分档、分类予以补贴。省级财政

投入 2 亿元，对各地发放汽车购新促消费实际支出，按照 30%

事后奖补。财政补助资金采取先到先得、用完即止、超支不补的

方法，实行限额管理。

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可与企业补贴活动叠加，不与汽车报废

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及其它省级补贴重复享受。

二、补贴标准

个人消费者在省内购买新乘用车的，根据车辆类型和价格分

档，制定统一标准。燃油车新车发票含税价在 5 万（含）—10

万元的补贴 1000 元；10 万（含）—20 万元的补贴 3000 元；20

万（含）—40 万元的补贴 5000 元；4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补贴

6000 元；新能源车每档再增加 1000 元补贴。乘用车是指符合公

安部《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》中机动车规格术语分类表规定

的小型、微型载客汽车。新购新能源乘用车需纳入工业和信息化

部《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》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快统筹推进。各设区市可结合实际，自行确定是否

开展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。确定参加的设区市应统筹县（市、区）

尽快出台汽车购新促消费具体实施细则，并及早向社会发布；自

主开展补贴申报、材料审核、补贴发放等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政策宣传。各地要通过微信公众号、官网等多形

式多渠道加强政策宣传解读，让消费者及时了解资金使用进展情

况，要设立统一咨询投诉热线，回应公众诉求、接受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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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跟踪监测。各地负责本地购新查重，不得与汽车

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活动重复申领补贴资金。省级相关部门支持

各地开展购新核验相关工作。各地商务、财政部门要细化汽车购

新相关指标进展跟踪工作，重点监测本地区购新申请量、审核量

和补贴资金使用情况。省级资金使用接近结束时将预先提示。活

动开始后，各地及时将相关情况报送省商务厅、财政厅。

（四）严格资金管理。省级奖补资金根据各设区市汽车购新

工作开展情况和补助资金支出情况下达，具体由各设区市商务部

门会同财政部门负责上报，省级财政分批下达奖补资金。各地要

加强资金管理，严防套补、骗补行为发生，违反财政资金管理规

定的，要严肃追责问责，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

事责任。

江苏省商务厅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江苏省财政厅

2026 年 3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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